	评审内容
	满分
	评分标准

	价格
	40分
	以各参与的供货商有效报价的最低价作为评审基准价，等于基准价得满分40分。高于评标基准价的投标供应商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40

	 产品

 技术
	30分
	1.投标产品的技术指标和性能（尺寸大小除外）完全满足公告要求计20分。一项指标不满足，每条扣3分，扣完为止。（需提供相应的佐证资料，佐证材料不限于制造商的产品说明书、产品彩页、产品功能系统截图等，不能提供或不能佐证的视为不满足。）

2.根据投标产品的性能、材质、技术特点等方面给与产品综合评价，评价分为三个档次，第一档得10分，第二档的6分，第三档得2分。



	产品质保
	18分
	商家承诺的整机质保期为3年的得4分，大于3年的，每增加一年整机质保期，多得2分，最高多得14分，整机质保2年的，得2分，少于2年的，不得分。


	售后服务方案
	12分
	提供了详细明确的售后服务承诺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；编制的售后服务计划充分考虑实际使用需求针对性合理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；提供了完善可行的售后服务保证措施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；提供的技术服务团队专业结构合理的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；提供的售后服务人员专业性强的得2分，提供的服务响应及时得2分，否则不得分；满分12分。


